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浑南市监 质监〔2020〕139号


当 事 人：沈阳市鑫常秀家用电器经销部

注 册 号：210112600165254   

经营场所：沈阳市东陵区祝家镇祝家本街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零售

经 营 者: 陈常友  

2020年12月10日，我执法人员接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委托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进行国家监督抽查的《检验报告》No:(2020）MJDR-4548。报告显示：沈阳市鑫常秀家用电器经销部销售的电暖袋（规格型号为420W），经抽样检验，结构、元件、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项目不符合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 4706.99-2009《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热式电热暖手器的特殊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20年12月10日，我执法人员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并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店经营者当场出示了营业执照，经查，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电暖袋（规格型号为420W）”，该店已没有库存。同日，经主管领导批准，以当事人涉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为由，进行立案调查。

2020年12月11日，案件承办人在沈阳市浑南区祝家市场监管所对该店经营者陈常友进行了与本案有关情况的调查，制作了《询问笔录》，并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浑南市监质监〔2020〕26－011号）。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确有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行为。当事人共共购进该电暖袋5个，购进价格为10元/个，销售价格为20元/个。此产品由于未到销售时节，并未售出。后抽样机构前来抽检，以20元/个的价格购买了3个，该店又无偿提供了2个作为备样。该店购进的该电暖袋5个全部由抽样机构带走。其货值金额为销售价格20元/个×5个=100元，违法所得为（20元/个-10元/个）×3个=3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检验报告》一份，编号为（2020）MJDR-4548号，证明当事人的产品“电暖袋”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当事人营业执照一份，证明其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 

3.该店经营者陈常友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陈常友的身份； 

4.《现场笔录》两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责令改正后复核情况；                                     

5.对陈常友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当事人违法的情况；

6.《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证明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7.现场照片两张，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情况；

8.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该产品的购进、销售情况。

2021年2月5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浑南市监质监[2020]26-011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辨理由。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了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行为。

当事人未销售该产品，符合《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序号1：“产品尚未销售的情形；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按照《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序号1裁量幅度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处100元罚款；

2.没收违法所得30元。（罚没款合计13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帐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逾期不缴纳罚款，本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1年2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